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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浙江省对口
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
农业农村厅 浙江省乡村振兴局关于进一步
加强东西部就业帮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

助力乡村振兴的通知
浙人社发〔2021〕48 号

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对口办、财政局、农业农村局、乡

村振兴局：

为深入贯彻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

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》和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

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关于切实加强就业帮扶巩固

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》（人社部发〔2021〕

26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持续做好脱贫人口、农村低收入人口就业

帮扶，促进其在我省长期稳定就业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，助

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探索创新帮扶长效机制。各地要根据新一轮浙川东西部

协作结对帮扶部署安排，积极探索符合新结对地区实际情况的劳

务协作长效机制，抓紧签订新的劳务协作协议，进一步完善就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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帮扶、就业稳定及技能培训等服务体系，不断创新就业帮扶长效

机制。

二、建立健全帮扶工作机制。各地要设立劳务协作联席会议

制度，设置工作专班，明确主体责任，建立健全帮扶工作机制，

确定阶段性工作目标，依据“点对点、县对县、面对面”的要求，

建设长期稳定的工作协调对接通道，坚持和完善东西部劳务协作

和对口支援、社会力量参与帮扶等机制。鼓励各地与结对地区互

设联络站，负责劳务协作日常工作，并引导辖区的人力资源服务

机构赴结对地区驻点，市场化开发当地人力资源，服务我省经济

发展，努力实现多赢。

三、夯实帮扶工作抓手。各地要以省东西部劳务协作平台为

中心，夯实本地帮扶工作抓手，广泛开展用工信息对接。依托基

层公共就业服务平台或第三方服务机构力量，网格化走访服务脱

贫人口和本地企业，充实省东西部劳务协作平台数据，形成常态

化跨地区企业用工需求信息、脱贫人口、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毕业

生求职意向共享发布机制，并提供法规政策查询、岗位供需匹配

推荐等服务。

四、健全完善帮扶政策。各地要将结对地区的脱贫人口继续

纳入到我省就业创业政策扶持范围，同等享受省内就业困难人员

的各项就业创业政策。同时，要持续发动企业，专门面向脱贫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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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开发不讲学历、不讲技能、不讲年龄的爱心岗位，对安置脱贫

人口的爱心岗位，可给予岗位补贴；对开展有组织劳务输入的省

内外人力资源服务机构、劳务经纪人，可根据其服务成效按规定

给予就业创业服务补助；对跨省就业的脱贫人口适当安排一次性

交通补助；有条件地区可对吸纳脱贫人口就业数量多、成效好的

就业帮扶基地，给予一次性奖补；对符合条件的吸纳脱贫人口就

业的企业，落实社会保险补贴、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等政策。以

上各项政策，具体标准由各地结合实际确定；跨省就业脱贫人口

一次性交通补助所需资金，按照《浙江省财政厅等四部门关于印

发浙江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浙

财农〔2021〕51 号）规定列支；其余所需资金可按规定从促进

就业资金中列支。

五、深化开展省际劳务合作。各地要进一步打造“十省百市

千县”省际劳务合作品牌，以“供需对接、稳定就业”为中心，

动员社会力量，引入市场机制，鼓励相关县市建立劳务基地，不

断扩大合作的广度和深度，促进合作常态化，吸纳更多脱贫人口、

农村低收入人口到我省就业。除每年组织企业到合作地区进行现

场招聘以外，要充分利用数字化手段，做好招聘前视频推介宣传

工作，建立网络招聘常态机制，采取远程招聘、网络面试等方式，

降低招聘成本，提高效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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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精准聚焦重点项目和任务。各地要抓好重点项目和任务，

实现整体帮扶工作再上新台阶。重点聚焦“十省百市千县”省际

劳务合作、劳动力职业技能提升工程、援企稳岗专项行动、公共

就业专项系列服务等项目工程，畅通来浙务工“绿色通道”，提

升脱贫人口、农村低收入人口的技能水平，提高就业能力，维护

劳动权益，保障来浙行程安全健康。

七、全面构建数字化监测体系。各地要协同完善省东西部劳

务协作平台，加强对接本地人力资源服务机构，实现覆盖整体人

力资源市场和全流程劳务协作的数字化监测体系。对出现离职失

业等异常情况的脱贫人口、农村低收入人口，要及时跟进，提供

就业培训、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等一揽子服务，尽可能提高他们

的职业技能水平、促进就地转岗就业。

八、切实加强组织保障。各地要提高政治站位，高度重视就

业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。各有关

部门要承担起主体责任，狠抓扶持政策落实，切实稳定和扩大中

西部地区脱贫人口在浙就业，确保完成目标任务。要总结脱贫攻

坚中组织保障和社会宣传方面好的做法和经验，切实发挥社会宣

传作用，树立典型、打造标杆、培树品牌，为全社会关心和支持

就业帮扶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营造氛围，

发出浙江声音、推广浙江经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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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执行期限截止到 2025 年 12 月

31 日。

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浙江省对口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农业农村厅 浙江省乡村振兴局

2021 年 9 月 10 日


